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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2023 年 2 月

号（Vol.53）。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危机管理、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强化信用卡结算系统的安全对策

研讨会报告” 
 

2023 年 2 月 2 日，经济产业省总结并公布了“强化信用卡结算系统的安全对策研讨

会报告”（2023 年 1 月 20 日）（“本报告”）。 

鉴于网络攻击等安全风险逐年上升，因信用卡的不正当使用而造成的实际受害额也在

增加的现状，本报告旨在强化非面对面交易的信用卡结算系统的安全对策。 

具体而言，为以下述 3 项为重点，总结了具体的措施和今后的课题。 

(1)安全管理信用卡号等（防止泄露）； 

(2)不让他人不正当使用信用卡号等（防止不正当使用）； 

(3)宣传安全、安心使用信用卡的相关事宜，抑制犯罪。 

今后，经济产业省首先将与信用卡业界共同推进当前的强化安全对策的各项措施，并

在《信用卡安全指南》（由信用卡交易安全对策协议会制定。目前的 3.0 版制定于 2022 年

3 月 8 日）中增加相应内容。 

本报告记载了 EC 加盟店、收单行（acquirer）、结算代理商、信用卡号等经营商、发

行商等在各自的立场上，为强化安全对策应实施的应对事项，因此，非面对面交易的信用

卡结算系统相关的各经营者需确认其内容。 

合伙人  藤津 康彦 

律师    山内 裕雅 

 

 

3. M&A：在启动对抗措施的股东意愿确认大会上设定 MoM要件得到认可的

案件（东京高决 2021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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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作为对短期内大量购买股票的应对措施拟无偿配发新股预约权时，大量购买者

要求法院作出暂时制止该新股预约权的无偿配发的临时处分的案件中，东京高等法院以缺

乏被保全利益的证据之主张为由驳回了申请。本案即为在启动对抗措施的股东意愿确认大

会中设定了所谓的 MoM 要件。MoM 要件（Majority of Minority 要件）一般是指，以除大

量购买者和董事等以外的出席股东（即无利害关系的出席股东）的表决权过半数为股东意

愿确认大会的决议要件。 

本案的争议点为：新股预约权无偿配发是否是以日本公司法第 247 条第 2 项规定的

“明显不公正的方式”实施的。东京高等法院在沿用以往判例的基础上，认为：以维持经

营控制权等为主要目的而实施该新股预约权无偿配发的，属于“明显不公正的方式”，但

实际可能发生由特定股东取得公司的经营控制权，且因此公司的企业价值受到损毁，甚至

可能损害股东的共同利益时，为防止该情形的发生而实施的新股预约权无偿配发，如果①

在股东大会上，有可能受到利益损害的股东认为有必要采取新股预约权无偿配发的措施，

且②该新股预约权无偿配发的措施是妥当的，则不属于“明显不公正的方式”，但③股东

的判断以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展现时，若特定股东提出证据主张存在使股东的判断失去正

当性的重大瑕疵的，即使新股预约权无偿配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损毁公司价值甚至损

害股东的共同利益，仍然应认为其属于“明显不公正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东京高等法院认为，有关第③的要件，就 MoM 要件的设定，不可否认其

对短期内大量的股份购买具有强迫性，但同时也指出：为大量购买者以外的股东就大量购

买作出适当判断而确保充分的信息和时间，是否会损毁公司的企业价值，甚至损害股东的

共同利益，以及为防止该情况的发生，是否有必要启动对抗措施，就以上问题，在股东大

会上仅对大量购买者等以外的股东进行意愿确认，不能直接认为是不合理的。因此，东京

高等法院支持了本案在启动对抗措施的股东意愿确认大会中设定 MoM 要件，并认为不存在

使股东的判断丧失正当性的重大瑕疵。 

今后如果尝试在同类案例中设定 MoM 要件时，本案例将作为先例成为参考。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木内 辽   

 

 

4. 税务:国税厅公布法人持有的虚拟货币的期末市价评估处理 
 

2023 年 1 月 20 日，国税厅公布了题为《关于法人持有的虚拟货币的期末市价评估处

理（信息）》的答疑（以下称“本答疑”）。 

对于法人在事业年度结束时持有的“有活跃市场的虚拟货币”（日本法人税法第 61

条第 2 款），需要将以市价法评估的金额作为当时的评估额，评估损益需计入该事业年度

的利润额或亏损额中（此外，根据 2023 年度的税制修订，预计对此会有一定的调整），本

答疑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有活跃市场的虚拟货币”的范围。 

例如，本答疑的问题 2 明确规定，是否属于“有活跃市场的虚拟货币”，应结合所持

有的虚拟货币的种类、所持有的虚拟货币以往的交易业绩以及将所持有的虚拟货币作为交

易对象的虚拟货币交易所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状况等，根据各虚拟货币的实际情况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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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在作出该判断时，“例如，被认为在各个不同的虚拟货币交易所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中的合理范围内可取得的买卖价格等存在显著差异时，或卖方和买方所希望的价格存在显

著差距时”，（从日本法人税法施行令第 118 条之 7 第 1 项及第 2 项之要件的角度出发）

通常会认为市场不活跃。 

此外，本答疑还明确了以下几点：①在 DEX（去中心化交易所）上市的虚拟货币也包

含在“有活跃市场的虚拟货币”的“市场”中，认为属于“有活跃市场的虚拟货币”（问

题 3）；②为通过质押挖矿（staking） 获得报酬，即使虚拟货币处于因锁定（不能转移虚

拟货币）而不能转让的状态，也会成为市价评估征税的对象（问题 4）；③出借中的虚拟货

币也会成为市价评估征税的对象（问题 5）；另一方面，④借入的虚拟货币一般不会成为市

价评估征税的对象（问题 6）等。 

 

＜参考资料＞ 

关于法人持有的虚拟货币的期末市价评价的处理(信息)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绪方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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